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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交流项目（交换生）工作流程图

1. 学生在交换结束后需按时办理复学手续，具体办理时间以教务办通知为准，办理流程参照复学手续办理流程。

2.  交换生返校后应按照学校培养计划的要求，补修交换期间未予互认课程和修读交流期限外开设的其他课程。


